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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龍劍雲先生 

Dear Sir  

高等法院

香港金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樓

Tel：2825 4338  Fax: 2524 0257 
   

     有關 CACV332/2006 未完結之事，本人於 2018.2.06 日去信閣下後，多謝閣下的
努力！ 

本人於 2018.3.05 日因此收到民事上訴書記盧錦華去信給代表律師鍾沛林律師

行將本 CACV332/2006 案延展至的 2018.3.23 日或之前的副本抄送後，見背頁附件，本

人亦於 2018.3.24 日收到鍾沛林律師行寫於 2018.3.23 日致信高院民事上訴書記的副

本，可見鍾沛林律師行已表示答辯人已決定撤回交相上訴！ 

因此，CACV332/2006 案之答辯人有責仼支付相關上訴訟費及本上訴人於上訴通

知書中列明之賠償已無可厚非！ 

本上訴人也因此希望閣下可指令民事上訴書記已可排期一法官處理本案並通知

本人出庭，法庭似乎亦已無需要求答辯人律師出庭或傍聽。 

如有信件, 請電話 3618-7808告知後再傳真到 Fax: 3111-4197及 3007-8352  

謹此, 多謝！ 

 

2018 年 4月 9日                                    

                                                          
CACV 332/2006 
上訴人: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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